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二、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三、申请条件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36号令)第十条、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编制安全专篇。
安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设备、设施。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
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设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计文件负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包括第十一条规定的内容。
四、申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3、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5、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非煤矿山企业不再提交）
五、办理程序：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六、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
七、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不含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
八、发放证件及有效期
《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审查意见书（试行）》，有效期：长期。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社会事务二科 （A117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